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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公 安 厅   编制
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监制

建筑消防设施维修合同

甲方(建筑物产权或管理单位)：                     
乙方(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单位)：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山东省建筑消防设施使用维修保养管理办法》，结合具体情况，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
一、维修建筑名称：            
二、维修范围：同询价文件技术要求相关内容。 
三、维修保养期限：自   年       月    日       时起至  年     月     日    时止。保养频次：每一个月对本合同第二条所列委托项目进行一次全面保养及检修。
四、甲方责任：
1、 按规定配备值班和管理人员，落实值班和管理措施；
2、 掌握建筑消防设施的使用、操作规程，发现故障及时通知乙方维修；
3、 建筑消防设施设备单个配件及更换费用在300元之内，由乙方负责，300元以上的由甲方负责。
4. 按照有关规定对消防设施进行值班检查、巡查、检测，
5. 发现消防设施存在问题和故障及时通知乙方修复，并承担违规操作造成故障和不及时通知维修发生的责任；
6. 不应擅自关停消防设施。因故障维修等原因需要暂时停用消防系统的，需经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批准，并有确保消防安全的有效措施；
7. 乙方不按规定履行维修保养职责、消防检测检查不达标、出具虚假维修保养报告的，甲方有权解除维修保养合同。
五、乙方责任：
　1、每月按计划测试消防设备，确保所有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行。
2、每月消防维保单位需出具一份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报告书。
3、每季度进行全面的检查。
　　4、每年由专业的消防检测公司进行整体的消防年度检测（检测费用包含在此次维保报价内），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5、负责同消防部门的业务对接，确保不因消防问题而耽误日常生产的正常进行。
6、接到甲方故障报告后，派遣已通过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持有技师以上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维修人员（每次至少2人）2小时内到现场修复存在问题和故障的消防设施，否则承担不及时维修发生的责任；
7、维修期间确需暂时停用消防系统的，必须报经甲方消防安全责任人批准；故障排除后要进行相应功能试验并报经甲方消防安全管理人检查确认；维修情况要如实记入《建筑消防设施故障维修记录表》；
8、对故障零部件提供临时备件，确需更换的，向甲方提出建议，并出示更换部件报废证明；所更换部件需甲方认可，更换部件费用不得高于市场价格，乙方免费安装；甲方根据乙方提供的数据采购材料，乙方应免费安装且保证设施运行正常。
9、对甲方值班或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指导。
六、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          小计：    元、大写：                                                       
七、违约责任：  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逾期超过24小时仍未到现场修复存在问题和故障消防设施的，每逾期一天，按照本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五承担逾期违约金，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逾期超过 五 天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乙方工作存在瑕疵且达不到当地消防部门的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报告中证实乙方的维修保养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及国家规范要求进行维修保养的，乙方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根据乙方违约情况扣减维保费用。
   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频次对消防设施进行保养检修累计超过 2次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八、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采用下列方式中的方法  2  解决。
1、由  济南市 仲裁机关仲裁；
2、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九、双方协商的其他事项：   双方同意乙方出具的《投标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十、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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